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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約翰一書（13）若不愛神的兒女，雖然仍可自稱是基督徒，但聖經說， 

他仍住在死中。在過去，他的靈命一直是死的，現在仍然是這樣 

（約壹 3:11-14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約翰一書 3:8-10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約翰一書 3:8-10說：“犯罪的是屬魔鬼，因為魔鬼從起初就犯罪。神的兒子顯現出來，為要

除滅魔鬼的作為。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因神的道（原文是種）存在他心裡；他也不能犯

罪，因為他是由神生的。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。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，

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。” 

 

讀罷這段經文，或許有人會說：“有時候我也不想犯罪，可是遇到誘惑的時候，就是不能自

已，我該怎麼辦呢？”其實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每個信徒都有些容易被試探的地方和難以戒除

的習慣。這些弱點讓撒但有機可乘，因此我們必須對付這些弱點。約翰在這裡並不是論述未

能完全得勝試探的人，而是指那些沉迷在罪中，努力為自己的罪辯解的人。真信徒不會，也

不該一直沉溺在罪中。 

 

如何能勝過纏繞著我們的罪呢？聖經告訴我們要做到以下幾點：第一，尋求聖靈大能和神話

語的幫助；第二，避開容易被試探的環境；第三，尋找肢體幫助，讓別人為你代禱，開放自

己、接受別人的勸戒。 

 

或許還有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：“約翰說，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！我已經信主了，但我還會

犯罪，我會不會不是從神生的呢？”在這段經文中，“凡從神生的，就不犯罪，”指的是：

真正的信徒不會活在罪中，也不會漠視神在道德上的律法。信徒雖然會犯罪，但會努力靠主

所賜的力量去勝過罪惡。“神的道存在他心裡”指的是：神所賜的新生命如種子般紮根於信

徒心裡，使信徒不再活在罪中。 

 

根據聖經的教導，聖靈住在我們裡面，賜予我們耶穌的新生命，我們就是從神生的了。神赦

免了我們，完全接納我們，我們就“重生”了。“重生”不僅是新的開始，而且因著基督的

代贖，我們能進入神的家庭，作神的兒女。聖靈住在我們裡面，每天更新我們的心思，改變

我們的人生觀，使我們以新的視覺看事物，越來越像基督。羅馬書 12:2說：“不要效法這個

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，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、純全、可喜悅的旨意。”以弗所書

4:22-24說：“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，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；又要將

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，並且穿上新人；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。” 

 

基督徒有兩種性情：老我和新人。信徒不可能靠自己活出新生命。在羅馬書 7 章，保羅發現

兩件事：第一，在老我裡沒有良善；第二，在新生命裡又沒有能力。你一定要尋求幫助。不

管你是誰，你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活出基督徒的樣式。惟有靠聖靈在你裡面動工，你才能結

出好果子，而神要我們能結出好果子。約翰福音 15:1-2記載主耶穌說：“我是真葡萄樹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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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結果子的，他就修理乾淨，使枝子結

果子更多。”神要我們結果子，但也要修剪我們。如果我修剪、嫁接酪梨樹，它就能結出比

較好的果子。神修剪我們，好讓我們結出好果子。 

 

有時潛伏在我們裡面的老我也會結果子，但那是肉體的作為，既不吸引人，也沒有可誇口的。

約翰指出，“從此就顯出誰是神的兒女，誰是魔鬼的兒女。”按著他們所結的果子，你就可

以分辨了。馬太福音 7:20記載主耶穌說：“所以，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。”有

一位學者曾這樣說：“我不會論斷你，但我是個檢驗果子的人。”我們應當有能力在教會肢

體中找到果子。在約翰一書 3:10，約翰給我們兩個清楚的指標，好驗證誰是神真正的兒女。 

 

首先，約翰指出：“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，”任何人，不管他是誰，從事什麼行業，如果他

不為主而活，就不是神的兒女。不管你有多麼活躍，也不管你是不是教會的執事，也不管你

是否忙得像螞蟻一樣，但是約翰說，辨別的重要標記是：“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，”這個宣

告很嚴厲，但這是聖靈藉著約翰說的。 

 

約翰接著又指出：“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。”這是辨別的第二個標記。你愛其他的基督徒嗎？

你如果是神的兒女，你一定會愛其他的基督徒。 

 

約翰把人類分成神的兒女和魔鬼的兒女。所有人類都屬於這兩類中的一個，不存在既不屬於

善，又不屬於惡的中間灰色地帶。啟示錄 3:14-16記載耶穌說：“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

者，說：‘那為阿們的，為誠信真實見證的，在神創造萬物之上為元首的，說：我知道你的

行為，你也不冷也不熱；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。你既如溫水，也不冷也不熱，所以我必從我

口中把你吐出去。” 

 

約翰在這裡提到兩個方法，用以分辨誰是神的兒女、誰是魔鬼的兒女。凡不行義的就不屬神。

並沒有居中的立場可供選擇。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兩種成分各半的。一個行義的人，足以證明

他就是神的兒女。緊接著，約翰繼續說明，測試誰是神家裡的人的第二個試驗，就是愛的試

驗。從基督徒時代開始，眾使徒就已教導說：愛弟兄是神聖的責任。這裡所說的愛，並非友

善的情誼或純粹人與人之間的關愛，而是指屬神的愛。這是指像基督一樣去愛其他人。事實

上，人根本不可能憑自己的力量做到這一點，只有靠聖靈所賜的能力才能。 

 

在約翰一書中，“愛”這個字出現了很多次。首先，我們必須先正確地認識“愛”是什麼。

希臘文中有三個字，英文或中文都翻譯成“愛”。第一個希臘文是 eros，新約聖經從來沒用

過這個字，意思是情慾之愛，與性有關。希臘人喜歡談“性”，他們所膜拜的偶像都與性有

關。我要再強調一次，新約聖經從來不用 eros 這個字。第二個字是 phileō，是“友誼”的意

思，表達兄弟之愛。第三個字是 agape，是最高層次的愛，就是神的愛：“神愛世人”就是用

這個字。約翰在這裡用 agape這個字，叫我們要彼此相愛。我們到處都聽到愛、愛、愛，往往

這個愛都和性連在一起；但是在聖經裡，愛和性完全沒有關係。 

 

“不愛弟兄的也是如此。”意思是要顧念我們的基督徒弟兄，要幫助他們。這不是指你要顧

及弟兄的言行和興趣，不是指你隨時要張開手臂問候弟兄，而是指你要關心弟兄，你不可以

對另一個基督徒懷恨在心。下一章我們會講到愛絕不是輕率的、不是捉摸不定、難以信任的。

這不表示你必須幫助你所遇見的張三或李四。聖經告誡我們要睜大眼睛、非常謹慎，但是我

們應當對主裡的弟兄存有愛心。這是關心的愛，是有行動的愛、是對他人有益處的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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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約翰一書 3:11-14的內容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1說：“我們應當彼此相愛。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。” 

 

“所聽見的”，希臘語原文是過去否定式，指過去所發生的一次性事件。只有藉著基督十架

所成就的人類救贖，才是真正的福音，除此之外別無救恩。凡脫離這個福音的都是敵基督，

只能使人類墜入罪和滅亡中。“命令”指的是使徒所傳講的彼此相愛的勸勉。愛不是福音的

應用，而是從最初就確立的福音目的。行公義就是愛弟兄。 

 

約翰從斥責罪轉而談論愛，約翰一書 3:11-4:21都是強調：信徒領受基督生命後應怎樣彼此相

愛。約翰在 2章已指出，愛神的心必須表現在愛弟兄上；在 3章，他又進一步教導：愛弟兄

的心應表現在憐恤的行為和為弟兄捨命，因基督曾為我們捨命。捨己為人才是真正基督徒的

標記。 

 

約翰在這封書信裡，常常提到“起初”，指的是基督的道成肉身。約翰說：“我們應當彼此

相愛。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。”在這裡，約翰只是重申主耶穌的教導。約翰福音

13:35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，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。”這種

愛是基督門徒的標記。約翰說：“我現在告訴你們的，不是什麼新鮮的事。從起初你們就聽

過了。主耶穌教過我們，所有的使徒也這樣教導。從起初我們就聽過要彼此相愛。”今天，

在很多地方都缺少基督徒的彼此相愛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2說：“不可像該隱；他是屬那惡者，殺了他的兄弟。為什麼殺了他呢？因自己

的行為是惡的，兄弟的行為是善的。” 

 

約翰指出：“不可像該隱；他是屬那惡者，殺了他的兄弟。”根據創世記 4 章的記載，該隱

和亞伯是親兄弟，他們在很多方面都很相像。但是該隱殺了他的兄弟。為什麼呢？ 

 

緊接著，約翰給出了答案：“為什麼殺了他呢？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兄弟的行為是善的。”

該隱的問題出在哪裡呢？問題出在猜忌、或嫉妒，這是該隱的罪。用猜忌形容該隱的問題可

能並不恰當。因為猜忌含有懷疑的意思。例如，一個人可能會猜忌自己的妻子，表示這個人

可能愛他的妻子，卻懷疑妻子可能對他不忠。所以，我認為，用“嫉妒”比較妥當。在字典

裡，猜忌和嫉妒是同義字，這兩個字的差異不大，但還是可以作出區別。該隱的特質就是嫉

妒。他嫉妒他的弟兄，以致成了殺人犯。嫉妒是人類的本性。有人說：“世上最大的致命傷

就是猜忌和嫉妒。”我要給“嫉妒”下個定義，那就是：“對別人卓越的表現、或財富感到

不滿和不安，心中懷著某種程度的恨意，又渴望擁有相同的優勢。”這正是該隱的寫照。“心

懷嫉妒”的定義是：“受到嫉妒心的鼓動或牽引，因他人的卓越表現或財富，心生嫉妒而痛

苦。”我們必須留意其中的區別：女人不會嫉妒男人的勇氣，男人也不會嫉妒女人的美貌；

我們希望擁有所沒有的，就會生出嫉妒的心。在教會中，信徒之間的猜忌和嫉妒，傷害教會

最深。這個古老的罪性被基督徒藏起來了。有多少獨奏或獨唱的人彼此猜忌？有多少傳道人

彼此嫉妒？教會裡有許多背地譭謗的事，都出自同一個根源，那就是：嫉妒。這是多麼惡毒

的動機啊！該隱殺害亞伯的原因就是出於嫉妒，神悅納亞伯的獻祭，但看不中該隱的供物。 

 

這是約翰一書這封信中惟一直接提及舊約的地方。該隱是這個世界上敵對神的代表人物，在

這裡有三點教訓需要注意：第一，這個世界的特徵是殺人，這裡所指的“殺人”並不僅僅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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肉體上的死亡，還包括對弟兄的憎恨，在廣義上指鄰舍關係上的憎恨與矛盾。第二，殺人的

首要原因是因為這個世界是魔鬼的子女。約翰福音 8:44說：“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，你

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。他從起初是殺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裡沒有真理。他說謊是出於

自己；因他本來是說謊的，也是說謊之人的父。”第三，殺人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恨惡義。

大多數人並不願意努力效法鄰舍的義行，反而因嫉妒而除掉這樣的鄰舍。 

 

約翰追溯人類的記錄，提到第一個不愛自己弟兄的人。該隱表明他是屬那惡者的，因為他殺

了他的兄弟亞伯。個中的原因，是因自己的行為是惡的，兄弟的行為是善的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3說：“弟兄們，世人若恨你們，不要以為希奇。” 

 

約翰說：“世人若不接納你們，不要以為奇怪，或是彆扭，因為世人本來就不會接納你們。”

在這封書信中，約翰一直都說得很清楚，他只是重申主耶穌基督的教導。約翰福音 15:18-19

記載主耶穌說：“世人若恨你們，你們知道（或譯：該知道），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。你們

若屬世界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；只因你們不屬世界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，所以世界

就恨你們。”在事奉上，這一直是很多人的問題。有人說：“當你在某某教會擔任牧師時，

你就是有名的大牧師。”我不能理解，也不接受這種說法。我不在乎受不受到歡迎，因為我

實在不願意受到有些人的歡迎。我實在不應該，也不願意受他們的歡迎，因為主耶穌基督也

沒有在他們中間受到歡迎。 

 

有一天晚上，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傳道人，他原本有很好的機會可以為主作見證，但他卻諂

媚這些群眾，說些虛浮、偽善、恭維的話，為自己贏得很多掌聲。恐怕天上的天使要為他憂

傷，因為基督沒有受到歡迎，反而讓人稱讚的是他自己。身為神的兒女，我們要認清：世人

會恨我們的。沒錯，十字架是會觸痛人的，我們要有警覺，不要惹人生厭，放大了十字架引

人反感的部分。很多基督徒會犯這個毛病，不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而被人排斥，問題不在他

們是基督徒，而在於他們惹人討厭。不管他們是不是基督徒，都惹人討厭。我們要確定，基

督被厭棄或是我們被排斥，是否出自相同的原因。 

 

這世界是該隱的後裔，因此世界自然會憎恨教會，這不足為奇。教會越合乎神的旨意、越行

公義，世界對教會的逼迫就越強烈。馬太福音 5:10-12記載耶穌說：“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！

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人若因我辱駡你們，逼迫你們，捏造各樣壞話譭謗你們，你們就有福了！

應當歡喜快樂，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。在你們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。” 

 

邪惡的恨惡公義的，這是人類生活的定理，正解釋了世人恨信徒的原因。基督徒公義的生命，

將不信者的邪惡昭然若揭地顯露出來。惡者當然不喜歡被這樣揭露，他們不但沒有改變邪惡

的行為，還致力於消除將他們揭露出來的因素。其實這是不合理的，正如一個人因為尺子顯

明他畫的線是歪歪斜斜的，便把尺子都毀掉了一樣。 

 

約翰一書 3:14說：“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沒有愛心的，仍住在死中。” 

 

約翰指出：“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”你自己要知道，你到底是不是

神的兒女。有些錯誤的觀點認為我們不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。但聖經說我們可以知道自己

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我們怎麼知道呢？經文說：“因為我們愛弟兄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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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不是律法的一部分，而是律法的全部。羅馬書 13:8說：“凡事都不可虧欠人，惟有彼此相

愛要常以為虧欠，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”愛不是可有可無的，而是必不可少的。因為

愛是劃分生命與死亡的試金石。哥林多前書 13:13 說：“如今常存的有信，有望，有愛這三

樣，其中最大的是愛。” 

 

我們因為愛弟兄，就曉得是已經出死入生了。有一個叫人驚奇的事實，就是當一個人得救時，

他對基督徒的態度與過往截然不同。這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得救的其中一種途徑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紀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